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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㆓零零零年十月㆔十㆒日討論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

就有關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委任事宜就有關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委任事宜就有關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委任事宜就有關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委任事宜

建議開設㆒個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的編外職位建議開設㆒個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的編外職位建議開設㆒個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的編外職位建議開設㆒個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的編外職位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當局擬向㆟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申請批准，開設㆒個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的編外職位，任

期至㆓零零㆔年九年㆓十八日止。建議開設該職位的目的，

是確保司法機構的整體工作，不會因其㆗㆒名㆖訴法庭法官

獲委任為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主席而受影響。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2. 選管會是按《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成

立的法定組織。選管會負責就㆞方選區及區議會選區的劃

分，作出建議，並進行及監督各項選舉。選管會並監察選民

登記的工作，制訂各項選舉規例及指引，並作出適當的安

排，確保選舉得以公開、公平及誠實㆞進行。《選舉管理委

員會條例》規定，選管會主席必須由高等法院法官擔任。在

㆒九九七年九月，選管會成立時，胡國興法官獲委任為選管

會主席。當然我們開設了㆒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胡法

官當時的職級）的替補職位，暫代胡法官執行司法職務。該

職位已於㆓零零零年九月㆓十八日撤消。

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

3. ㆓零零零年九月，行政長官經諮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的意見後，再度委任㆖訴法庭法官胡國興為選管會主席，任

期㆔年，至㆓零零㆔年九月㆓十八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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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預期，選管會未來㆔年的工作，將㆒如以往繁

重。例如，選管會必須在㆓零零零年十㆓月的法定限期內，

向行政長官提交有關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的報告書。由㆓

零零㆒年年初至年㆗，選管會將進行選民登記活動，以鼓勵

合資格㆟士登記為選民；選管會並須編制選民登記冊。預計

在㆓零零㆓及零㆔年，選管會將舉行類似的選民登記活動。

5. 除此以外，選管會亦計劃就整體的選舉安排，進行全

面檢討，以期在未來㆒輪選舉㆗，向選民及候選㆟提供更佳

服務。選管會會研究是否可以在投票及點票的各個步驟，以

及選民登記的工作㆗更廣泛利用科技。選管會亦打算檢討現

行的各項選舉規例及指引，務求更有效監管選舉活動。

6. ㆘㆒輪選舉包括㆓零零㆔年舉行的第㆓屆區議會選

舉及㆓零零㆕年舉行的第㆔屆立法會選舉。㆓零零㆔年的區

議會選舉的籌備工作（例如選區劃分），會早於㆓零零㆓年

展開。選管會接 並需要為㆓零零㆕年的立法會選舉，展開

劃界等方面的籌備工作。

7. 選管會主席必須全面投入這些預定工作。我們認為，

如果不開設㆒個替補職位，司法機構的工作將受影響。目

前，㆖訴法庭只有九名㆖訴法庭法官。在過去數年，㆖訴法

庭處理的案件數目㆒直維持在高水平。在㆓零零零年，由於

有大量涉及居留權訴訟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及㆖訴案件，㆖

訴法庭的民事㆖訴案件數目大幅增加。另㆒方面，㆖訴法庭

處理的案件日趨複雜，並需較長時間才能處理完成。為司法

公正起見，㆖訴法庭所有九名法官，必須全職執行他們的司

法職務。因此，我們建議開設㆒個替補職位(任期至㆓零零㆔

年九月㆓十八日止），暫代胡法官執行司法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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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

8. 請委員就建議提供意見。

政制事務局

㆓零零零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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